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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

准则》）、《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

及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

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申港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等

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申港证券出具

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申港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申港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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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61 号文核准，广东珠江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各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0 珠投 01 

债券代码 175222 

发行规模 5.5 亿元 

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2 年末及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6.50%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

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第 4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

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

为 2024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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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1 珠投 01 

债券代码 175604 

发行规模 9.7 亿元 

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2 年末及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7.50%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1 年 1 月 11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若投资

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

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1 珠投 02 

债券代码 175717 

发行规模 16.9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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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2 年末、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7.50%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1 年 2 月 19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若投资

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

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2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 

债券简称 21 珠投 03 

债券代码 175837 

发行规模 10.03 亿元 

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2 年末、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7.50%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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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若投资

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

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3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四期） 

债券简称 21 珠投 04 

债券代码 175927 

发行规模 13 亿元 

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2 年末、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 7.50%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1 年 3 月 29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若投资

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若投资者在

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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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3 月 2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债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五期） 

债券简称 21 珠投 05 

债券代码 188925 

发行规模 10 亿元 

票面金额 100 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债券利率 7.5%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起息日 2021 年 10 月 26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

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

为 2025 年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

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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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申港证券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暂未到达付息及兑付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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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晨光 

设立日期： 1993 年 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42 亿元人民币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421 号 601 房 

邮政编码： 510623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联系人： 容向晖 

联系电话： 020-6261396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190353033D 

经营范围： 

房地产项目投资及其投资业务咨询，信息服务，投资项目

策划及组织有关学术活动；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百货，日用杂货；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gdpr.com/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1、所属行业及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以房地产销售、建筑施工、租赁服务和商业经营、物业管理

业务为主，但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公司属于房地产行

业。 

2、发行人业务情况 

从营业收入的构成来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其

他业务主要包括建筑施工、租赁服务、商业经营、物业管理等。公司以成为中

国综合社会服务商的发展定位，坚持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运作模式，逐

步形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营业务，囊括城市更新、规划设计、建筑施

工、产业运营、物业管理等一体化经营业务。经营区域从广州扩展到珠三角、

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地区及西部重镇成都、西安等经济核心区域。公司坚持多层

次、多元化、多品牌的产品布局，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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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和服务。开发产品涵盖商品住宅、别墅、写字楼、公寓、产业园区、科

技孵化器、大型综合体等多种类型，产品种类相对丰富，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居住、投资、办公、经营等方面的需求。在整合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公司

亦将坚定不移地提高产品质量，通过优化管理体系、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工程

质量、严格工程验收和提升服务水平等，力争为市场及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

品和完善的综合服务，打造珠江投资品牌，致力成为优秀的中国综合社会服务

商。 

公司拥有房地产开发壹级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格及建筑设计、物业管理等

多项资格。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规模达 1,879.07 亿元，2021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41.24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5.14 亿元。 

发行人 2021 年主营业务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21 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房地产销售 123.36 85.14 30.99 87.34 181.9 145.92 19.78 81.92 

建筑施工 58.99 47.54 19.41 41.76 64.52 47.32 26.66 29.06 

房地产销售佣金 0 0 0 0.00 3.66 3.28 10.38 1.65 

租赁服务 5.96 0 100.00 4.22 5.4 0 100.00 2.43 

特许专柜销售佣金 0 0 0 0.00 0.034 0.031 8.82 0.02 

酒店服务 1.41 0.23 83.53 1.00 0.92 0.15 83.7 0.41 

建筑设计 1.02 0.27 73.19 0.72 1.63 0.26 84.05 0.73 

物业管理 1.81 1.39 23.12 1.28 1.25 1.18 5.60 0.56 

其他 0.85 0.29 66.08 0.60 0.77 0.24 68.83 0.35 

抵销 -52.15 -47.91 8.13 -36.92 -38.03 -34.78 8.55 -17.13 

合计 141.24 86.95 38.44 100.00 222.05 163.6 26.32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1 年度/末的合并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喜财审 2022S0090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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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用自 2021 年经审计的审计报告。投

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1、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18,790,655.42   18,171,063.50  3.41 

总负债  13,729,069.70   13,162,355.14  4.31 

净资产  5,061,585.72   5,008,708.36  1.0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0,916.00   3,140,016.14  7.99 

资产负债率（%） 73.06% 72.44% 0.87 

流动比率  1.91   1.79  6.58 

速动比率  0.67   0.69  -3.5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9,750.43   815,151.80  -9.25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1,412,411.36   2,220,520.23  -36.39 

营业总成本  1,195,313.37   1,937,331.42  -38.30 

利润总额  151,371.38   299,462.47  -49.45 

净利润  108,779.94   245,624.28  -55.7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627.41   215,117.56  -51.3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198,452.58   489,434.00  -59.45 

EBITDA 利息倍数  0.44   0.64  -3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29,661.55   1,679,186.23  -74.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9,414.17   -346,614.69  -134.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24,477.10   -2,111,644.02  -70.43 

应收账款周转率  7.41   9.64  -23.08 

存货周转率  0.10   0.20  -51.63 

注：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4）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5）EBITDA 利息倍数=EBITDA/（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2] 

2、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  

12 
 

表：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63,049.23   1,089,288.36  -2.41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172.36   54,124.00  -64.58 注一 

应收账款  178,171.14   202,873.67  -12.18 - 

预付款项  1,692,375.14   1,888,052.00  -10.36 - 

其他应收款  1,860,504.35   1,897,456.05  -1.95 - 

存货  9,278,893.26   8,360,083.67  10.99 - 

其他流动资产  167,870.41   121,165.66  38.55 注二 

其他债权投资  7,092.00   3,780.00  87.62 注三 

长期股权投资  37,352.47   46,110.35  -18.99 -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16,394.72   704,816.17  -26.73 - 

投资性房地产  3,564,355.22   3,448,296.31  3.37 - 

固定资产  97,317.96   98,975.68  -1.67 - 

在建工程  27,158.28   15,591.59  74.19 注四 

使用权资产  5,525.14   2,325.59  137.58 注五 

无形资产  23,731.32   21,906.65  8.33 - 

商誉  1,863.91   2,057.97  -9.43 - 

长期待摊费用  2,149.50   685.83  213.42 注六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6,744.07   202,539.01  16.89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934.92   10,934.92  0.00 - 

 

以下是对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资产会计科目变动情况的说明： 

注一：报告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19,172.36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34,951.65 万元，降幅达 64.58%，主要由于公司股票出售及股票公允价值变动亏

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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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 167,870.41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46,704.76 万元，增幅达 38.55%，主要是公司增加期末重分类，“其他应收款-未

认证进项税”转为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注三：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债权投资为 7,092.00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3,312.00

万元，增幅达 87.62%，主要是公司债权投资增加所致。 

注四：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为 27,158.28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1,566.69

万元，增幅达 74.19%，主要是公司广州、上海、西安等地区项目公司商业项目工

程改造大幅增加所致。 

注五：报告期末，公司使用权资产为 5,525.14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3,199.55

万元，增幅达 137.58%，主要是公司 2021 年增加了广州凤昇物业租赁发展有限

公司的使用权资产 2614 万。 

注六：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为 2,149.50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463.67

万元，增幅达 213.42%，主要是公司增加了成都珠江创展投资有限公司商业中心

的改造费用所致。 

 

3、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表：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1 年末金额 2020 年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短期借款  34,700.00   177,695.06  -80.47 注一 

交易性金融负债  11,381.73  - - 注二 

应付票据  12,292.48   143,700.00  -91.45 注三 

应付账款  1,961,421.71   1,727,868.55  13.52 - 

合同负债  2,082,195.84   1,524,472.67  36.58 注四 

应付职工薪酬  12,427.35   11,112.92  11.83 - 

应交税费  133,032.63   94,516.92  40.75 注五 

其他应付款  2,474,387.15   2,951,901.94  -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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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00,647.82   969,980.02  -48.39 注六 

其他流动负债  248,704.93   -    - 注七 

长期借款  4,737,277.11   4,603,371.83  2.91 - 

应付债券  800,732.84   254,750.42  214.32 注八 

租赁负债  623.65   1,339.37  -53.44 注九 

预计负债  231.85   231.85  0.00 - 

递延收益  342.59   395.45  -13.37 - 

递延所得税负债  718,670.04   701,018.13  2.52 - 

 

以下是对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负债会计科目变动情况的说明： 

注一：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为 34,700.00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142,995.06

万元，降幅达 80.47%，主要原因为年初短期借款已到期还款，2021 年新增短期

借款较少。 

注二，报告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为 11,381.73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1,381.73 万元，主要是按股票公允价值确认，融资融券业务的期末余额重分类

到交易性金融负债。 

注三：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为 12,292.48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131,407.52

万元，降幅达 91.45%，主要原因为应付票据期限不超过 1 年，年初余额在 2021

年到期还款，2021 年新增的应付票据较少。 

注四：报告期末，公司合同负债为 2,082,195.84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557,723.17 万元，增幅达 36.58%，主要原因是科目对应预收的房款，本期主要报

告期内公司预售项目（上海超盛、北京原创等）销售情况良好，预收房款增加较

多所致。 

注五：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为 133,032.63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38,515.71

万元，增幅达 40.75%，主要原因是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子公司利润增加，

导致相关税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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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500,647.82 万元，较上年

末减少 469,332.20 万元，降幅达 48.39%，主要原因是部分应付债券在 2021 年到

期，使用长期债券置换所致。 

注七：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为 248,704.93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248,704.93 万元，主要是“其他应收款-暂估销项税额”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负债。 

注八：报告期末，公司应付债券为 800,732.84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545,982.41

万元，增幅达 214.32%，主要是年内新发债券增加所致。 

注九：报告期末，公司租赁负债为 623.65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715.72 万元，

降幅达 53.44%，主要是部分租赁负债属于一年内到期，重新分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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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

况 

一、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即“20 珠投 01”共募集资金 5.5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

露，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

权及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5.5 亿元用于偿还

公司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

途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二、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即“21 珠投 01”共募集资金 9.7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

露，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

权及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9.7 亿元用于偿还

公司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

途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三、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即“21 珠投 02”共募集资金 16.91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

露，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

权及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16.91 亿元用于偿

还公司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

用途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四、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即“21 珠投 03”共募集资金 10.03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

露，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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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10.03 亿元用于偿

还公司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

用途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五、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即“21 珠投 04”共募集资金 13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露，

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

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权及

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13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

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一

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六、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五期），即“21 珠投 05”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开披露，

该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

决议》、《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募集说明书》、公司授权及

权责流程等相关规定和权责的要求使用资金。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

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一

致，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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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偿债意愿方面，发行人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及时、足额准备偿债资金

用于债券本息的偿付。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偿债能力稳定，维持绿档水平。根据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发布的 2022 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测评，发行人居前 80 强。 

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盈利是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

业收入 141.2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88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2.97 亿元。良好的收入状况和净利润水平为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了一定保障。 

发行人账面货币资金较充足，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

106.30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为 32.33 亿元，未受限的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

73.97 亿元，占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69.59%，说明发行人具备较充足的现金流，为

债券偿还本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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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本

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发行的“20 珠投 01”、“21 珠投 01”、“21 珠投 02”、

“21 珠投 03”、“21 珠投 04”及“21 珠投 05”的偿债计划及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

生重大变化。 

二、各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20 珠投 01 

20 珠投 01 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10 月 19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

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第 4 年末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

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发行人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1 个年度的

利息，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二）21 珠投 01 

21 珠投 01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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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若投

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发行人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1 个年度的

利息，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三）21 珠投 02 

21 珠投 02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若投

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2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发行人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1 个年度的

利息，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四）21 珠投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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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珠投 03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3 月 11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若投

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3 月 11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发行人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1 个年度的

利息，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五）21 珠投 04 

21 珠投 04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3 月 29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若投

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3 月 2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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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发行人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1 个年度的

利息，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六）21 珠投 05 

21 珠投 05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

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26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0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未到达本息偿付时点，不存在延迟或

尚未偿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  

23 
 

第六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

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20 珠投 01”、“21 珠投 01”、“21 珠投 02”、“21 珠投 03”、“21 珠投

04”及“21 珠投 05”均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二、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20 珠投 01”、“21 珠投 01”、“21 珠投 02”、

“21 珠投 03”、“21 珠投 04”及“21 珠投 05”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未发现偿债保

障措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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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就发行的 “20 珠投 01”、“21 珠投 01”、

“21 珠投 02”、“21珠投 03”、“21 珠投 04”及“21珠投 05”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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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对募集说明书

其他约定业务的执行情况 

预计不能偿还债务时，发行人应当按照受托管理人要求追加担保，并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并配合受托管理人办理其依法申请

法定机关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2021年度未发生需发行人履行相关约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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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无增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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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跟踪评级报告（联合

〔2021〕5134 号）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0 珠投 01”“21

珠投 01”“21 珠投 02”“21 珠投 03”和“21 珠投 04”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出具跟踪评级报告（联合

〔2022〕5053 号）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0 珠投 01”“21

珠投 01”“21 珠投 02”“21 珠投 03”“21 珠投 04”和“21 珠投 05”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

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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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债券 “20珠投 01”、“21珠投

01”、“21珠投 02”、“21珠投 03”、“21珠投 04”及“21 珠投 05”的受托

管理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各期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各期公司债券发行后，受托管理人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年6月30日，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广东珠

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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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未决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本次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调查，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

情况。 

五、其他重大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其他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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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 年度）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年   月   日  


